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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于 2017年 2月 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7年

1 月 2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通过

电话确认。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梅小明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委托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合肥信实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

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合伙企业 33.11%的股权；此外，公司持有普通合伙人巢

湖信实云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的股权。截止本公告日，合伙企业资金到位，

且合伙企业暂无投资项目，为避免资金闲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伙企业通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向公司提供借款，金额为 14000万元人民

币，年利率为 4.35%，借款期限 12个月，可提前还款，公司无需提供抵押或担

保，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和相关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云海金属：关于公司向关

联方委托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江希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公司原任独立董事吴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将进行补选，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江希

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希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补选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能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

提交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云海金属：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10 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江希和先生简历 

江希和先生，男，1958 年 4 月生，研究生学历，博士，会计学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会计与财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

江苏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等。1998 年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项目，曾被评为南京师范大学“教书育人”奖、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师、

优秀管理者奖等。长期从事财务、税收与会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内核心

期刊和海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主编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国家“十

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教材“成本会计教程”等教材 8本；主持国家级等纵向

和横向课题 20多项。有多项科研成果分别被评为厅级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有多项教学成果被评为校级优秀教程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兼任中国高

速传动设备集团公司独立董事，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具有独立董

事资格。  

江希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